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府行救字第1050228268號

訴願人：財團法人00訓練中心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36-1號
代表人：蘇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36-1號
送達代收人：林佳穎律師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88號2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12月9日投稅法字第1040020035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所有2877-K7號車（以下稱系爭車輛），於100年7月20日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經原處分機關核准在案，嗣原處分機關辦理104年使用牌照稅一般及社福免稅車輛清查作業時，查得訴願人所屬總、分支機構申請免稅車輛數在本縣已超過3輛，不符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規定，應自原申請日起恢復課稅，爰補徵系爭車輛100年至104年使用牌照稅計49,996元（100年5,076元，101年至104年各11,230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復查決定書於104年12月11日送達，訴願人於105年1月5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使用牌照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第7條第1項第9款規定：「下列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九、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並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輛為限」、第10條規定：「使用牌照稅於每年4月1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5年。」、第2項規定：「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第22條規定：「前條第1項核課期間之起算，依左列規定：…四、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起算。」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財政部92年2月12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函略示：「一、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免徵使用牌照稅規定：『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並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輛為限』…二、另該條款所稱『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輛為限』，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之立法意旨並顧及租稅公平，准以同一行政區域﹝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總分支機構合計共3輛為限。」、財政部105年8月31日台財稅字第10504576330號函略示：「…依民法第61條規定，財團設立時，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為應登記事項。是本案臺中教區之分事務所（即附屬機構），自應分別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立案登記，而非分別立案登記即為獨立機構。經查臺中教區之附屬機構係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之法人登記證書申請車輛免稅，且均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設ＯＯ」為機構名稱，與獨立機構主體要件自有未合。…」分別函示在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主張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所稱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係依各類福利法規及社會救助法規定，經機構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非營利機構而言，訴願人雖屬附設性質，卻皆係各自依法經機構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非營利機構，依法皆應得免稅。再查，上開法條並無限制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域為限之規定，財政部92年函釋卻將之限縮於同一直轄市或縣市，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應屬無效之函釋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系爭車輛原依規定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並經原處分機關核准在案，嗣原處分機關辦理104年使用牌照稅一般及社福免稅車輛清查作業時，經查國稅局營業稅籍主檔資料，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玫瑰啓智訓練中心與訴願人係屬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之分支機構，訴願人所屬總、分支機構申請免稅車輛數在本縣合計6輛，不符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規定，超出3輛部分應自原申請日起恢復課稅，爰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核課期間內補徵系爭車輛100年至104年使用牌照稅計49,996元（申請人已於104年9月20日繳清稅款），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誤。
5、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7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之。但法律規定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故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各該租稅法律規定時，自得為必要之釋示。其釋示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且符合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即與租稅法律主義尚無違背；倘亦符合租稅公平原則，則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不相牴觸。」有關租稅之核課及減免，除有法律明文及法律授權之命令規定之事由外，並無類推適用課稅要件，亦不得以實質觀察方式，對於法定已明確免稅要件，另為不同之解釋，而應予免除稅捐之情形，此為所謂租稅法定主義中課稅要件法定及明確主義之實現。是以財政部就適用特別稅率課徵使用牌照稅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本於稅務主管之權限而發布之命令，為法所許。參諸財政部92年2月12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函可知，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免徵使用牌照稅規定，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並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輛為限，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之立法意旨並顧及租稅公平，准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總分支機構合計共3輛為限。準此以言，本件訴願人主張上開法條並無限制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域為限之
規定，財政部92年函釋卻將之限縮於同一直轄市或縣市，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顯屬誤解，委不足採，原處分機關依法補徵使用牌照稅，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6、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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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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